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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955 证券简称：鸿合科技 公告编号：2026-022

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给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4月 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

会第十二次会议，于 2025 年 5月 19 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给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，根据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公司预计为子

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70,000.00 万元，授权期限自 2024 年年度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。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、连

带责任保证、抵押、质押、留置、定金等，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贷款、保函、保理、

开立信用证、银行承兑汇票、票据融资、信托融资、债权转让融资、融资租赁、贸易供

应链业务等。

具体内容详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

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给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5-024）和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36）。

一、担保进展情况概述

近日，公司旗下子公司鸿合智能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（以下简称

“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”）申请办理融资，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，公司与交通

银行北京上地支行签署了《保证合同》，公司为鸿合智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债权

本金余额最高额为 8,000万元人民币。

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，无需再次

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。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1、基本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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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称 北京鸿合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

成立时间 2000年 6月 12日

注册资本 2,412.3444万元人民币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177468705

营业期限 2000年 6月 12日至 2040年 6月 11日

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号 C座 C1103

法定代表人 葛健

股东构成
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81.4375%，鸿智（天津）企业管理咨询中

心（有限合伙）持股 15.5961%，李宏伟持股 2.9664%。

营业范围

专业承包；生产录播设备、视频展示台、监控设备、智能化视听系统

集成、大屏幕显示系统集成（限分公司经营）；电视电话会议系统产

品、大屏幕显示产品、自动控制产品、网络通讯产品、音频产品及计

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；承接计算

机控制系统、大屏幕拼接系统、电视电话会议系统、音频系统及计算

机网络系统集成工程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销售开发后的产品、五金、

交电、办公用品、机械电器设备、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、电子产

品；承办展览展示；信息咨询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、代理进出

口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

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2、主要财务数据

单位：元

项目 2025.9.30 2025.12.31

资产总额 318,845,180.48 258,875,125.34

负债总额 233,304,570.17 169,064,111.40

其中：流动负债总额 229,186,881.15 166,242,132.13

其中：银行贷款总额 65,734,733.23 41,442,042.33

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- -

净资产 85,540,610.31 89,811,013.94

项目 2025 年 1-9 月 2025 年度

营业收入 193,649,435.75 311,739,703.96

利润总额 2,988,087.26 8,860,606.50

净利润 2,983,303.15 8,408,853.89

注：上表中 202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25年 1-9月财

务数据未经审计。

被担保公司鸿合智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其经营、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。公司本

次为控股子公司鸿合智能提供担保，虽然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，但公司对鸿合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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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有绝对的控制权，能够对其在经营管理、财务、投资、融资等方面实现有效控制，能

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，担保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

者利益的情形。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《保证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）

1、合同各方

保证人：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被担保人：北京鸿合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

债权人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

2、保证范围：

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（币种及大写金额）：人民币捌仟万元整，保证的范

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、复利、罚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实现债权

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。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、诉讼费（或仲

裁费）、保全费、公告费、执行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及其它费用。

3、保证方式：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。

4、保证期间：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（开立银行承

兑汇票/信用证/担保函项下或其他债权人可能需垫付款项的授信业务项下，根据债权人

垫付款项日期）分别计算。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，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

之日（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）起，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

期限届满之日（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）后三年止。

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，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

还款义务分别计算，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（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）起，计至

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（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）后三年

止。

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，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

前到期日为准。

四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给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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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，根据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公司董事会同意公

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70,000.00 万元，授权期限自 2024 年年度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。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

证、连带责任保证、抵押、质押、留置、定金等，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贷款、保函、

保理、开立信用证、银行承兑汇票、票据融资、信托融资、债权转让融资、融资租赁、

贸易供应链业务等。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股东会决议审批范围内具体办理

实施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。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余额为 90,000 万元，占公司 2025年度经

审计的净资产 27.70%，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

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0万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

保、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情形。

六、备查文件

《保证合同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3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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